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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昌交通旅游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

关于恩施州鑫龙船务有限公司等两家单位串通

投标的情况通报

2022年 5 月 12 日，恩施州鑫龙船务有限公司、荆州市江欣

船舶修造有限责任公司在宜昌交旅集团招标采购平台参与宜昌三

斗坪旅游港埠有限公司黄陵庙趸船防污染设施改造项目(第二次)

招投标活动时，平台评标系统标书雷同性分析发现两家单位投标

文件的“文件制作机器码”一致，即两家单位用的是同一台电脑

制作完成的投标文件，属于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。

依据《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第四十条规定：“有下列情形

之一的，视为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：（一）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

件由同一单位或者个人编制”，认定以上事实属于上述两家单位

相互串通投标。

根据《招标投标法》第五十三条规定：“投标人相互串通投

标……情节严重的，取消其一年至二年内参加依法必须进行招标

的项目的投标资格并予以公告，直至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

业执照”和《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第六十七条规定：“投标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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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互串通投标……尚不构成犯罪的，依照招标投标法第五十三条

的规定处罚”，以及《宜昌交通旅游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招标

采购平台招标投标事前信用承诺书》第（二）、第（四）、第（五）、

第（六）条规定。经研究，决定取消恩施州鑫龙船务有限公司、

荆州市江欣船舶修造有限责任公司一年参加宜昌交旅集团招标采

购平台进行招标的项目的投标资格并予以公告。

望各单位引以为戒，进一步增强法律意识和诚信意识，依法

合规参与招投标活动，共同维护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、诚实信用的

招投标市场秩序。

宜昌交通旅游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

2022年 5月 1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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